[bookmark: _GoBack]







九政发〔2021〕129号                   签发人：赵兴卯                    
                                                                  
关于上报梁河县2021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九保阿昌族乡勐科村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茶厂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


梁河县人民政府：
根据《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德财农〔2021〕41号）、《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2021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资金分配方案的批复》（梁政复〔2020〕125号）及《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文件精神，下达给九保阿昌族乡人民政府项目资金50万元，用于九保阿昌族乡勐科村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到项目资金文件后我乡高度重视，严格按照建设内容，及时组织力量编制完成《梁河县2021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九保阿昌族乡勐科村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茶厂建设项目实施方案》资金主要用于九保阿昌族乡勐科村集体茶厂建设项目，通过项目实施预计村集体增加价值50万元的经营性固定资产一套，预计可持续使用20年，村集体经济每年创收3万元以上，为群众提供就近就便的茶叶收购、加工点，降低群众销售茶叶鲜叶成本，增加群众收入，拓宽群众致富道路。同时，激励群众保护耕地，投入更多精力保护绿水青山，进一步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保护勐科村生态环境。项目预计总投资50万元，其中：土建工程27万元（含新建厂房、原有房屋修缮、水电安装），占总投资的54%；设备采购22.5万元，占总投资的45%；按相关文件提取项目管理费用于项目管理，费用为0.5万元，占总投资的1%。
此方案于2021年8月24日评审已通过，并按专家及县职能部门意见进行修改完善，现将《梁河县2021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九保阿昌族乡勐科村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茶厂建设项目实施方案》上报县人民政府，恳请县人民政府准予批准实施为盼。
妥否，请批示。

附：1. 梁河县2021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九保阿昌族乡勐科村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茶厂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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